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

和宣布失效部分市政府文件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人民政府决定，自2016年11月23日起，对2件市政府文件予以废止（目录见附件1），对15件市政府文件宣布失效（目录见附件2），现予公布。

　　

　　附件：1. 废止的市政府文件目录

　　　　　2. 宣布失效的市政府文件目录

　　

天津市人民政府

2016年11月18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废止的市政府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
	批转市建设交通委市工商局拟定的天津市房地产开发企业管理规定的通知
	津政发〔2011〕9号

	2
	转发市规划局拟定的天津市地名商业冠名管理办法的通知
	津政办发〔2012〕62号


附件2
宣布失效的市政府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
	批转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拟订的《〈天津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实施细则（试行）》
	津政发〔1992〕4号

	2
	批转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住房制度改革的若干规定》
	津政发〔1994〕52号

	3
	关于发布天津市见义勇为人员荣誉称号授予办法的通知
	津政发〔2002〕89号

	4
	关于印发《天津市城镇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的通知
	津政发〔2005〕69号

	5
	关于授权市国土房管局局长审批有关土地管理事项的批复
	津政函〔2006〕121号

	6
	印发《关于加大公有住房出售力度的意见》的通知
	津房改〔1995〕4号

	7
	关于调整公有住房出售收入分配比例的通知
	津房改〔2000〕9号

	8
	天津市市级机关和全额事业单位住房货币分配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
	津房委〔2001〕2号

	9
	关于2002年调整公有住房租金的通知
	津房委〔2002〕6号

	10
	关于印发2003年公有住房出售政策的通知
	津房委〔2003〕2号

	11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公有住房出售收入管理的意见》的通知
	津房委〔2003〕4号

	12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公有住房售后维修基金管理的意见》的通知
	津房委〔2005〕2号

	13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公房出售收入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津房委〔2007〕1号

	14
	关于市级机关和全额事业单位老职工住房补贴相关问题的通知
	津房委〔2007〕3号

	15
	关于补充住房公积金用于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通知
	津房委〔201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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